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安科技”或“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向合肥科大立安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立安”）全

体股东购买科大立安 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7,30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北京辰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辰安科技的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认真

审阅涉及本次交易的所有相关材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我们的事前认可，

董事会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 

三、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第十四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中范维澄系公司董事、袁宏永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苏国锋系公司执行副总裁；

袁宏永持有公司股东德兴市辰源世纪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源世纪”）



      
 

21.67%的出资份额，范维澄持有辰源世纪 4.48%的出资份额，苏国锋持有辰源世

纪 3.52%的出资份额，辰源世纪持有公司 12.30%的股份；袁宏永之配偶李甄荣

持有公司 0.53%的股份，范维澄之配偶肖贤琦持有公司 0.51%的股份，苏国锋之

配偶武晓燕持有公司 0.22%的股份。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 公司与相关各方拟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业

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交易方案合理，具备可操作性，在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后即可实施。 

五、 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制的《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该报告已经详细披露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法律程序，并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

的相关风险。 

六、 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下：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中企华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评估资格证书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

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影响

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企华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被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

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

参考。中企华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估值方法分别对标的公司全部股东

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

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评估结论客观、

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有评估资格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具备胜任能力。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的

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评估结果客观、

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定价具有公允性。 

七、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八、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核准及其他相关国资管理机构、监管机关的批准、同意、豁免或备案（如需）。 

九、 公司制定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如实反映了募集资

金使用的实际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挪用募集资金或者随

意变更募集用途等情形，募集资金使用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

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议案

均回避表决，符合法定程序，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董事会就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作出的总体安排，同意将本次交易的交

易方案及与相关其他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于振亭、周大庆、路江涌 

 

特此公告。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8 日 

 




